教师培训工作制度
1、教师培训是全体教师集中学习的经常性活动，主要围绕教师的教育教学开展听讲座、听课、学术沙龙等学习活动，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。
2、学校教师培训的主要负责人为：陆可亚、王晓伟。参加人员为全体教师。
3、学校教师培训分集中学习和自行学习.自行学习依托网络平台,采取每日推荐等形式,让教师反馈学习情况;集中学习两周一次,形式有学习沙龙、专题讨论等。
4、学科带头人在一学年中，应根据自己的学习和实践，在业务学习时间开展一次高质量的主题讲座活动。
5、全体教师在外出学习时，要认真写好学习心得。并每月撰写一篇质量较高的案例或教育小故事。上传至校园平台，共享交流。
6、全体教师应本着积极上进、谦虚好学的态度参加每次培训活动，不迟到、不早退，认真做好纪录；在组织讨论时，应充分发表意见，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。
7、外出学习的老师应认真参加每一次外出活动，填写好《外出活动反馈表》。出常州市听课的老师，在先申报后批准的基础上外出听课，并要做好三件事：一、准备一份精美的教案（活动教案）；二、写下一份详细的心得体会；三、准备上好一堂汇报课。
8、由专人做好活动记录，并收集好活动中的各种学习资料，对未能出席活动的老师要做好传达或转达工作。
    注：对于培训中不认真参加的教师，依照《运村实验绩效考核细则》进行考核。
